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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工程项目设计追求高净空、大跨度、造型复杂等特点，超高超限支模工程越来越普遍。

同时，由于部分单位盲目追求施工进度或经济利益，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使用不合格的搭设材料、搭

设过程不规范，严重增加了承重支模架的安全隐患。因此，监理单位对支模架体系的监管更加重要和突出，

监理人员一定要按照规范进行检查验收，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本文结合工程实践阐述监理单位对高支模

工程中采用扣件式钢管模板体系搭设的监督管理，与同行进行分享与探讨。 

1 高支模工程的概念 

高支模工程是指：搭设高度8m及以上，或跨度18m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15KN/㎡及以上，或集中线

荷载20KN/m及以上的模板支架。关于搭设高度，目前部分地方为保证安全，在地方标准中将其定义为模板

支架底到新浇筑混凝土结构上表面的距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层高，应当引起监理人员的重视。 

 

2 高支模施工方案的审查与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 

2.1 对高支模方案的程序性审查 

施工单位应当在高支模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施

工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实行分包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及分包

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高支模方案还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并根据专家意见逐一进行修改、完善。监理单位应当审查编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2 对高支模方案内容的审查 

监理单位应审查专项施工方案的完整性、针对性、可行性。高支模方案主要包括以下9个方面内容：（1）

工程概况；（2）搭设形式及材料选用；（3）设计计算；（4）构造措施；（5）搭设与拆除；（6）检查



与验收；（7）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8）危险源辨识与应急预案；（9）模板支架的平面图、剖面图、

立面图及构造大样图等。 

对高支模施工方案的审查，应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37号令）、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162-2008）等法规、规范以及地方文件规定。 

其中，对于支模架的计算，监理单位应重点审查安全系数选择是否合理、计算公式是否正确、架体稳

定性验算是否可行、架体采用的钢管、扣件、可调托撑等材料是否按照《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

技术规范》（JGJ130-2011）的相关内容进行取材计算。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计算时钢管壁厚应按见证取

样的实测最小值取值。 

2.3 《高支模工程监理细则》的编制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高支模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对高支模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

查。其中，监理细则的编制内容应包括（1）专业工程特点；（2）监理工作流程；（3）监理工作要点；

（4）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监理细则应当针对本工程高支模的具体情况，例如搭设高度、跨度、典型构件

的截面尺寸等，以及设计参数、构造要求及控制要点做详细阐述。 

 3 对高支模搭设的事前控制 

 3.1 督促做好技术交底 

高支模搭设前，监理人员应当督促项目技术负责人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并要求施工现

场管理人员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的重点为材料控制、搭设参数、构造措施、操作方法和安

全注意事项。交底应形成书面记录，交底方和全体被交底人员应在交底文件上签字确认。监理单位应当监

督检查上述交底程序是否如实进行，检查交底记录的签字手续是否齐全、是否留存，必要时可以对交底会

议进行旁听。 

3.2 核查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有效性 



架体搭设前，监理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书面报审架子工的特种作业上岗证，如采用分包的还应报审

分包单位资质证书。监理人员应查看证书原件，并到相关的建设主管部门网站核实证书有效性，同时应核

对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做到人证合一。核实无误后项目监理机构应当留存证书复印件并要求施工单位盖章。

监理单位应当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核查台账，并做好动态监督和管理。 

3.3 高支模搭设的原材料验收 

3.3.1 钢管 

模板支架宜采用φ48.3×3.6mm的钢管，壁厚不得小于3.24mm，外径允许偏差±0.5mm；也可采用φ48

×3.5mm的钢管，壁厚不得小于3.0mm。严禁使用打孔的钢管。 

钢管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新钢管应有产品的质量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告。 

（2）钢管应进行抽样检测。 

（3）钢管表面应平直光滑、不应有裂缝、结疤、分层、错位、硬弯、毛刺、压痕和深的划道。 

（4）钢管表面锈蚀深度应当≤0.18mm，锈蚀检查应每年一次。 

（5）钢管的弯曲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序号 杆件类型 钢管的端部弯曲长度L 弯曲度 

1 各种杆件 ≤1.5m ≤5mm 

2 立杆 
3m≤L≤4m ≤12mm 

4m≤L≤6.5m ≤20mm 

3 水平杆、斜杆 L≤6.5m ≤30mm 

4 可调托撑  ≤1mm 

 

3.3.2 扣件 

（1）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应采用可锻造铸铁或铸钢制作的扣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

手架扣件》GB15831的规定。采用其他材料制作的扣件时，应经试验证明其质量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后方



可使用。 

（2）扣件应有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合格证。 

（3）扣件应进行抽样检测。 

（4）扣件应逐个检查，有裂缝、变形、螺栓出现滑丝的严禁使用。 

（5）新旧扣件均应防锈处理。 

（6）扣件在螺栓拧紧力矩达65N·m时，不得发生破坏。 

（7）直角扣件自重为13.2N/个；旋转扣件自重为14.6N/个；对接扣件自重为18.4N/个。 

3.4.3 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 

（1）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 

（2）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的螺杆外径不得小于36mm。 

（3）可调托撑的螺杆与支架托板焊接及可调底座的螺杆与底板焊接应牢固，焊缝高度不得小于6mm；

螺杆与螺母旋和长度不得少于5扣，螺母厚度不得少于30mm。可调托撑受压极限承载力不应小于50KN。 

（4）可调托撑支托板侧翼高不宜小于30mm，侧翼外皮距离不宜小于110mm，且不宜大于150mm。

支托板长不宜小于90mm，板厚不应小于5mm，变形不应大于1mm。可调底座的底板长度和宽度不应小于

150mm，厚度不应小于5mm。 

（5）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应逐个检查，支托板、螺母有裂缝的严禁使用。 

备注：h≥30mm， 110mm≤a≤150mm，b≥90mm。 

 

4 高支模架体搭设过程中监理控制要点和验收 

4.1 加强平行检查 

监理单位应对高支模搭设过程进行检查和监督，加强平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签发监理工程师通知单。

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并



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4.2强化验收管理 

高模板投入使用前，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进行验收，总

监理工程师及施工企业相关部门的人员应参加验收。 

4.2.1 立杆的验收要点 

（1）立杆基础应坚实可靠，承载力应满足受力要求。立杆底部应设置底座或垫板。保证不晃动、不滑

动、无间隙。 

（2）立杆底部应设置纵、横向扫地杆。纵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距底座上皮不大于200mm

处的立杆上。当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上时，必须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高低

差不应大于1m。靠边坡上方的立杆轴线到边坡距离不应小于500mm。 

（3）立杆顶端应沿纵横向设置水平杆。立杆顶端采用扣件连接时，立杆伸出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长度

不应大于300mm。立杆与可调托撑伸出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长度之和不应大于500mm，螺杆插入钢管的

长度不应小于150mm。 

（4）立杆的纵横向间距不应大于900mm。当将布料机直接设置在模板之上时，该部位立杆还需加密。 

（5）立杆接长应采用对接扣件，两根相邻立杆接头不应设置在同步内。同步内隔一根立杆的两个相邻

接头在高度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宜小于500mm。 

（6）立杆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1/200，且≯50mm。 

（7）梁板底立杆应采用可调托撑。 

4.2.2 水平杆的验收要点 

（1）水平杆采用对接时，对接扣件应交错布置，两根相邻纵向水平杆的接头不宜设置在同步或同跨内，

不同步或不同跨两个相邻接头在水平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应小于500mm，各接头至最近主节点的距离不宜大



于纵距的1/3。 

（2）水平杆采用搭接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m，应等距离设置3个旋转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边缘

至搭接水平杆杆端的距离不应小于100mm。 

（3）水平杆步距不宜大于1.5m。纵横向水平杆应满布连续设置。 

4.2.3 剪刀撑的验收要点 

（1）应设置竖向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2）模板支架四边应满布竖向剪刀撑，中间每隔5m-8m设置

纵、横竖向剪刀撑，由底至顶连续设置。每道剪刀撑宽度不应小于4跨，且不应小于6m，竖向剪刀撑斜杆

与地面倾角宜在45°-60°之间。（3）模板支架四边与中间每隔4排立杆从顶层向下每隔2步设置一道水平剪

刀撑。（4）扫地杆层应设置水平剪刀撑。（5）剪刀撑斜杆的接长应采用搭接。（6）设置水平剪刀撑时，

有剪刀撑斜杆的框格数量应大于框格总数的1/3。 

4.2.4 扣件的验收要点 

安装后的扣件螺栓拧紧扭力应采用扭力扳手检查，抽样方法应按随机分布原则进行，按GB15831-2006

的相关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拧紧扭力矩不应小于40N·m，且不应大于65N·m。 

4.2.5 其他注意事项 

（1）搭设和拆除支架的作业人员应按规定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2）模板支架不得与脚手架、卸料平台等相连。 

（3）当有6级及以上大风和雾、雨、雪天气时应停止搭设与拆除作业。 

（4）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混凝土超高堆置，并监测或观察模板支撑系统的工作状

况，发现有异常时立即停止浇筑，情况紧急时迅速撤离人员，消除安全隐患后方可继续浇筑。 

（5）模板支架拆除时，应在周边设置围栏和警示标志，并派专人看护。 

（6）拆除顺序和方法应符合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严禁上下同时作业。连接件必须随支架逐层拆除。     

  



5 对高支模施工通病的防治与处理 

5.1 材料质量问题 

（1）钢管的壁厚不符合要求。 

（2）钢管表面锈蚀较多。 

（3）扣件的重量不合格的较多。 

（4）扣件有裂纹、滑丝等现象。 

（5）可调托撑的厚度不符合要求。 

处理方法：重视原材料进场把关。在核查书面质保资料的基础上，对材料本身进行严格检查，加强见

证取样，发现不合格的材料坚决不允许使用。 

5.2 搭设问题 

5.2.1 立杆 

（1）立杆根部未设置垫块直接搭设。 

（2）基础回填土部分未按要求做环刀试验，密实度不符合要求。 

（3）立杆底部悬空。 

5.2.2 水平杆 

（1）水平杆步距过大，不符合方案要求。 

（2）水平杆同一水平面内未进行纵横向设置。 

（3）模板支架顶部水平杆距离梁、板底部距离过大。 

5.2.3 剪刀撑 

（1）剪刀撑未作剪刀状设置。 

（2）架体四周没有满布剪刀撑。 

（3）架体内部竖向剪刀撑、水平剪刀撑数量不足。 



5.2.4 其他 

（1）梁两侧缺少大横杆，导致梁底小横杆直接与立杆相连，间距过大。 

（2）局部梁底防滑扣件漏设。 

（3）扣件的拧紧力矩不符合要求。 

（4）可调托撑设置的方向不准确，导致未有效卡紧钢管。 

处理方法：（1）强化书面技术交底，使专项施工方案真正落实到实处。（2）加强过程巡查，发现搭

设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的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落实。（3）联合验收，需要到场的验收人员必须

到场，必要时可以邀请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参加。记录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督促落实。 

以上是近些年来，笔者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结合相关规定总结的一些监理对高支模工程施工的安

全控制的要点，与大家进行探讨与交流，希望能够对一线的监理人员开展监理工作有所帮助。 

 


